附件2：

科研诚信承诺书
根据《益阳市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(益科字〔2022〕11号)、《益阳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(试行)》要求，本单位申请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"项目验收，提交验收相关资料，并承诺如下：

1.对提交资料和填报内容及数据进行了审核，并对真实性和一致性负责；

2.遵守科研资金管理使用规定，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套取、转移、私分财政科研资金行为；

3.对科研成果管理负责，已组织成果真实性审查，未抄袭、剽窃、侵占、篡改或冒用他人科学技术成果；

4.对需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的科研活动进行了审查并监督执行，未违反科技伦理规范；

5.对科研活动过程档案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系统性进行审查，并进行存档管理；

6.提交资料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不涉及涉密内容。

7.验收时间诚信及后果承诺：承诺按时验收。未通过验收的项目经整改仍未通过验收的，退回结余资金。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因主观过错，导致未通过验收或不参加验收的，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。

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申请单位(盖章)：
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
